
永介政〔2024〕3号

永春县介福乡人民政府
关于刘彬杰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村委会、乡直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中共永春县委关于刘彬杰同志任职的通知》（永委干

〔2024〕58 号）和《中共永春县委关于徐江灯同志免职的通知》

（永委干〔2024〕39 号）等文件通知，经研究决定：

刘彬杰同志任介福乡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徐江灯同志介福乡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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